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立法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

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各级政府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

区域内土壤污染防治和安全利用负责，制定土壤污染防治责

任清单，建立土壤污染防治综合协调机制，研究、协调、解

决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重大问题和事项。跨行政区域的土壤

污染防治，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不能解决的由共

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土壤污染防治目标责任制和考

核评价制度,考核结果作为考核评价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

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及其

负责人的主要内容，并向社会公开。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协

助做好土壤污染防治的相关工作。

第三条【相关职能部门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统一

监督管理，依法开展土壤污染防治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自然资源与规划、住房城

乡建设、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财政、水行政、卫生健

康、科技、交通运输、应急管理、林业等主管部门依照各自

职责，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宣传教育及公众参与】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应当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宣传教育与科学普及，支持社会

公益组织依法参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高公众的土壤环境

保护意识。

第五条【资金投入机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土

壤污染状况普查、调查、监测、风险评估、土壤污染防治技

术研究、风险管控与修复工程等财政投入。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土壤污染防治活动。

第六条【信息共享机制】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应当会同农业农村、自然资源与规划、住房城乡建设、林业、

水行政等主管部门整合相关数据，建立土壤环境基础数据库，

构建全省统一的土壤环境信息平台，实行数据动态更新和数

据共享。

第七条【科技研发支撑】省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土壤污染

防治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及应用推广，鼓励土壤

污染治理与修复先进适用技术的引进与本土化发展，加大土

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技术研发能力建设，鼓励土壤污染防

治产业发展。



第八条【土壤污染防治专业机构和人员要求】从事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修复、风险管控效果

评估、修复效果评估、后期管理等活动的专业机构和人员，

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专业能力和条件，遵守国家和本省有关

法律法规、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并对做出的相关结果或者

结论负责。

第九条【建立健全法规标准体系】省人民政府及其生态

环境等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制定和完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监

测、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等相关标准或者技术规范，按规

定报送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土壤污染状况普查】省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省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农业农村、自然资源与规划、住房城乡建设、林业、水

行政等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做好土壤污染状况普查工作。

第十一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下列建设用地，其土地

使用权拟收回或者用途拟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的，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终止前，土地使用权

人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报所

在地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由所在地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与规划主管部门组织评审：

（一）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采选、化工、电解锰、

电镀、制革、石油加工、医药制造、铅酸蓄电池制造、废旧



电子拆解等行业企业用地；

（二）固体废物处理、危险化学品仓储和危险废物处理

经营等用地；

（三）火力发电、燃气生产和供应、垃圾填埋场、垃圾

焚烧厂和污泥处理处置等用地;

（四）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需要开展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评估的建设用地。

上述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已经收回的，由所在地县级人

民政府负责组织开展调查评估。

第十二条【土壤环境监测】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会同自然资源、农业村、林业、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

科学设置土壤环境监测点位及数量，建立统一的监测网络信

息共享平台，完善监测体系，加强对土壤环境监测技术人员

的培训。

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依法

组织开展土壤环境监测、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环境执法监测、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等活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与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法

建立土地复垦监测制度，依法组织开展土地调查和地质环境

监测等活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农、

林产品产地土壤污染状况和安全调查、监测、评价和类别划



分机制，加强粮油、蔬菜、水果等食用农、林产品产地的土

壤环境监测。

第十三条【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设区的市、自

治州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当地土壤污染状

况以及有毒有害物质排放情况，制定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名录并适时更新，依法向社会公开。

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定期

对名录内单位周边土壤污染状况进行监测，并将监测数据及

时上传土壤环境信息平台，监测结果作为环境执法和风险预

警的重要依据。

名录内单位应当制定、实施自行监测方案，定期对其用

地开展土壤、地下水污染状况监测，并将监测数据报所在地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第十四条【土壤环境优先保护区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将饮用水水源地和未污染农用地等确定为土壤环境优

先保护区域，明确优先保护区域的具体范围和面积，并向社

会公布。

禁止在土壤环境优先保护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有色

金属冶炼、有色金属采选、化工、电解锰、电镀、制革、石

油加工、危险废物经营等土壤污染重点行业项目。已经建成

的相关建设项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应当限期关闭拆除。



第十五条【尾矿库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将尾矿库污染防治工作纳入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

案。有生产经营单位管理主体的尾矿库，由生产经营单位承

担主体责任；无生产经营单位管理主体的尾矿库，由所在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承担主体责任。

省人民政府发展改革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与规划、生

态环境、应急管理等主管部门严控尾矿库新增环境污染风险。

严禁在长江干流岸线 3 公里、重要支流岸线 1 公里范围内新

（改、扩）建尾矿库。

第十六条【尾矿库监测及安全管理】省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应当将有色、化工（含磷石膏）、黄金、电解锰

等行业尾矿库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危库、险库、病库以

及列入名录的需要重点监管的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应当按

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监测和定期评估。

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加强尾矿库安全

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尾矿库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以及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对尾矿库实施有效的安全管理，

确保尾矿库安全，防止土壤污染。

第十七条【绿色矿山建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自然资源与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区域土壤

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按照国家及省相关规定和标准，重点

推动有色、化工（含磷石膏）、黄金、电解锰等行业开展绿



色矿山建设，并在矿产资源开发活动集中区域执行重点污染

物特别排放限值。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林业等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矿

产资源开发区域水土保持监督管理，防止水土流失对矿区及

周边土壤、地下水造成污染。

矿山企业在开采、选矿、运输、仓储等矿产资源开发活

动中应当采取防护措施，防止废气、废水、尾矿、矸石等污

染土壤。采矿企业退出后应当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作。

鼓励开展尾矿综合利用，严禁未经批准擅自回采尾矿。

第十八条【农业活动中农业投入品回收和灌溉水水质防

控】严禁随意丢弃农药肥料包装废弃物和农用薄膜废弃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因地制宜设置农药肥料包装物、农用薄膜废弃物等

回收点，健全回收、贮存和综合利用网络、实施集中无害化

处理。

县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水行政、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农田灌溉用水水质管理，定期进行检测，

严防灌溉水污染。未达到农田灌溉用水水质标准的，县级人

民政府应采取措施限期予以改善。

第十九条【鼓励生态农业和畜禽业发展】从事畜禽、水

产养殖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以农牧结合、种养平衡、生态循

环为基本要求，采取科学饲养方式和废弃物资源化工艺等有



效措施，减少畜禽养殖废弃物向环境的排放量。严格规范兽

药、饲料添加剂的使用，防止兽药、饲料添加剂中的有害成

分通过畜禽养殖废弃物还田对土壤造成污染。

第二十条【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土壤环境污染预防】生

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加强填埋

场安全运营监督管理。

生活垃圾填埋、渗滤液收集及处理、填埋场维护、地表

水及地下水管理等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活动，应当遵守国家和

地方相关处理处置标准及技术规范，防止土壤及地下水受到

污染。

第二十一条【放射性物质或危险废物处置活动中土壤环

境污染预防】从事放射性物质或者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

输、利用、处置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

定，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放射性物质和危险废物的泄漏、遗

撒、扬散或者丢弃、倾倒。

第二十二条【废弃物再生利用活动中土壤环境污染预防】

从事电子废弃物、废旧电池、废旧车船、废弃轮胎等再生利

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集中建设和运营污染治理设施，采用先

进技术、集聚发展，防止土壤和地下水受到污染，不得采用

国家明令淘汰或者禁用的技术、工艺。

第二十三条【市政污泥集中处理活动中土壤环境污染预

防】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和城市管理主管部门依



据各自职能加强对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运营及污泥转运

过程的监管，防止土壤污染。

产生、运输、贮存、处置污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

国家和地方相关处理处置标准及技术规范对污泥进行资源

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禁止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污

泥。

第二十四条【其他社会活动中土壤环境污染预防】从事

石油贮存（含输油管、储油罐、加油站等）、洗染和车船修

理、保养、清洗以及化学品贮存经营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遵守产品标准，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油品、溶剂等化学品

挥发、遗撒、泄漏。

第二十五条【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省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与规划主管部门，根据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和风险评估结果制定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名录，并适时更新。

名录中需要实施风险管控的，相关责任主体应当根据土

壤风险评估结果编制风险管控方案并组织实施，采取减少或

者停止排放污染物、停产整治、污染物隔离阻断、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状况监测等风险管控措施，减轻土壤污染危害，避

免污染扩大，定期向当地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名录中需要实施修复的，相关责任主体应当结合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和有关部门要求，根据土壤风险评估结果编制修



复方案并组织实施。修复方案应当包括地下水污染防治内容，

并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准。实施

土壤污染修复活动不得对土壤及其周边环境造成新的污染。

第二十六条【环境监理】从事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活动的相关责任主体，应当委托环境监理机构对风险管控和

修复活动进行环境监理。

受委托的环境监理机构应当对风险管控和修复工程内

容的落实、环保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污染物排放及其环境影

响、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等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理，在风险管

控和修复完工后出具环境监理报告，并对报告负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

污染土壤修复过程的环保措施落实、污染物排放、环保设施

运行等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污染地块信息登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将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普查

报告、监测数据、调查报告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风险

管控效果评估报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及时上传全国土壤环

境信息平台。

建设用地污染地块的责任主体应当依法将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和风险评估报告、风险管控方案和风险管控效果评估

报告、修复方案和修复效果评估报告，报当地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上传全国



土壤环境信息平台，并将其主要内容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八条【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土壤污染重点监

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购买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

防范环境污染风险。

第二十九条【现场检查】企业事业单位和其它生产经营

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有毒有害物质，造成或者可能造成

严重土壤污染，有关证据可能灭失或者被隐匿的，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土壤污染防治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依法采取查封、扣押有关设施、设备、

物品的措施。

第三十条【大气、水、土壤污染协同治理】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协同推进

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和监管工作，督促相关企业改进工

艺和技术，阻断土壤污染源，提高土壤污染治理成效。

第三十一条【土壤环境信息公开】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负责统一发布土壤环境信息，依照有关规定编制土

壤环境信息公开指南和公开目录，并及时更新。土壤环境信

息公开指南应当明确土壤环境信息公开的范围、形式、内容、

申请程序和监督方式等事项。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或省环境信息公

开有关规定，如实向社会公开其产生的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排放总量以及污染防治



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十二条【政府的法律责任】有关人民政府未完成土

壤污染防治工作目标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对其

主要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对任期内不依法履行

职责，土壤环境质量恶化，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法律

责任。

第三十三条【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律责任】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违反第六条规定，未依法建立土壤环境信息平台

的；

（二）违反第十条规定，未按照国家规定开展土壤污染

状况普查工作的；

（三）违反第十二条规定，未按照规定建立土壤环境监

测网络并组织监测的；

（四）其他不依法履行职责的。

第三十四条【污染者的法律责任】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十四条第二款、

第十五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四款、第十

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他依法行



使环境监管权的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限制生产、停

产整顿措施；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令停业、关闭。

第三十五条【违规使用农业投入品的法律责任】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一）使用国家和地方禁止、淘汰或者未经许可的农业

投入品的；

（二）使用未经登记的（有关规定免于登记除外）或者

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肥料、土壤改良剂或添加物的；

（三）使用不符合标准的农用薄膜的；

（四）在农产品产地范围内，使用不符合农用标准的污

水、污泥、城镇生活垃圾、工业废物的。

第三十六条【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衔接】违反本办法

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七条【实施日期】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